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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環境

項目 A區 E1區 E2區 合計

土地使用分區 文化觀光專用區 商四

土地面積
6,141 ㎡ 554 ㎡ 6,695 ㎡

3,816 ㎡ 2,325 ㎡ 約 2,025.24坪

建蔽率/容積率 60% / 625% 75% / 800%

容積

總樓地板面積

38,381 ㎡ 4,432 ㎡ 42,813 ㎡

23,850 ㎡ 14,531 ㎡ 約 12,950.93坪

目前使用情形 綠美化廣場 停車場及綠美化 停車場及綠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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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構想

文化觀光
設施之容
積樓地板
面積不得
少於文化
觀光專用
區開發總
容積樓地
板面積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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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使用 文化觀光設施(1/2)

 於本基地之公園段三小段1地號土地興建。

 容積樓地板面積不得少於文化觀光專用區
開發總容積樓地板面積20%。

 得標人興建完成後，無償提供本府使用。

約7,676㎡，實際面積投資人規劃設計結果而定

臺北城博物館

 相關使用空間限於文化交流空間、多功能
表演廳、多功能展示廳、會議室、研討室、
交誼廳、文化觀光資訊服務窗口暨附屬支
援性設施空間等。

 非營利組織辦公空間之使用單位應為已依
法核准立案或設立登記之文化觀光類非營
利組織。

 容積樓地板面積不得少於文化觀光專用區
開發總容積樓地板面積20%。

 其中非營利組織辦公空間之面積不得少於
文化觀光專用區開發總容積樓地板面積5% 1地號土地租金自完成臺北城博物館點交予

本府之日起按臺北城博物館建築樓地板面
積占公園段3小段1地號土地之建築總樓地
板面積之比例減免。

約1,919㎡，實際面積投資人規劃設計結果而定

非營利組織辦公空間及
相關使用空間

不限設於1地號

得標人設計興建，本府使用經營 得標人建物設計、興建與經營

 臺北城博物館建築設計需求詳契約附件三
「臺北城博物館建築計畫需求」

 前次公告招標條件約定，文化觀光設施容積樓地板面積不得少於文化觀光專用區開發總容積樓
地板面積40%。

 得標人興建完成後無條件提供本府使用與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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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城博物館之管理介面土地使用

 基於營運需求之室內裝修由甲方自行辦理

 為維護乙方使用空間與臺北城博物館之公、私介面關係，可採分棟設計，建築
物設置共同門廳、穿堂、統一出入口(歸屬大公)，由乙方統一經營管理。

 臺北城博物館由甲方自行維護管理。

 停車空間應設置得標人及臺北城博物館使用之停車系統。得標人及臺北城博物
館使用的停車空間，應有管制區隔及獨立的垂直動線，以方便管理

 本基地之地價稅及無償提供本府使用建物房屋稅由甲方負擔。

 得標人應負責借貸標的大樓監控、機電、空調、消防、電梯等設施設備之保養
維護責任及借貸標的大樓維護管理、保全與清潔工作與費用，惟本府應按借貸
標的之建築樓地板面積占借貸標的大樓建築總樓地板面積比例分攤其費用。如
借貸標的之監控、保全清潔等係獨立且可區分者，則由雙方各自負擔。

 無償提供本府使用建物所發生之水、電費用，由本府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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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樹木移植相關申請程序投資開發規範

 前次公告招標條件約定，本府申請樹
木移植範圍包括 及 。

本次新增範圍 ，即受保護樹木編
號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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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運相關設施、停車位要求土地使用

新增出入口、連通道整修及通風井移設工程

 應考量開發所衍生大客車、小客車、計程車、機車及自行車停車、臨時停車及裝卸貨停車需
求，於本基地內自行滿足。

 應保留5席固定汽車停車位無償提供本府停車使用。

 得標人應集中設置50部汽車停車位開放供民眾使用，並依本契約附件七「公共路外停車場興
建及營運規範」所規定之收費費率計費。

 應額外設置至少411席機車公共格位及180席自行車公共格位。

本次招標條件新增

停車位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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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基地所興建之建物，應於取得使用執照後12個月內取得綠建築銀級
標章及智慧建築銀級標章。

綠建築
標章及
智慧建
築標章

使照取

得期限

公共藝

術設置

使照取得期限、公共藝術
綠建築標章及智慧建築標章

土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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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前次招標條件重點差異整理招標條件差異

 按年計收土地租金，以當年度土地
公告地價年息5%計算年土地租金。

土地租金

調整

無償提供

本府使用

之比例

協助辦理
移樹申請
程序範圍

 土地租金按訂約當期土地公告地價年息5%計收。

 但每年土地租金漲幅相較前一年度調整6%，且不

得逾當年度公告地價年息5%，超出部分不予計收。

 得標人應於完成地上權設定登記之

日起6年內取得全部建物之使用執照。

得標人得於必要時申請本府同意後

延長1年。

取得使用

執照年期

 得標人應於完成地上權設定登記之日起7年內取得

全部建物之使用執照。得標人得於必要時申請本府

同意後延長2年

 無規定
停車位

要求

 應保留5席固定汽車停車位無償提供本府停車使用。

 得標人應集中設置50部汽車停車位開放供民眾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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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標人組合

單
獨
投
標

合
作
聯
盟

2家以上
5家以下

1家

簽約對象

合作聯盟之成員包含授權代表公司與一般成員，各成員均應為
符合具單獨投標資格者。

簽約形式

單獨投標人名義
或

專案公司名義

專案公司名義

1家

1家

不得為其他單
獨投標人或其
他合作聯盟成
員

各成員不得為
其他單獨投標
人或其他合作
聯盟成員

投標廠商資格 投標資格與簽約形式

外國公司依中華民國法令經經濟部認
許，並辦理分公司登記者

一
般
資
格

依中華民國法令成立之我國公
司

單
獨
投
標

實收資本額
不得低於新臺幣壹拾億元

 授權代表公司實收資本額不得低
於新臺幣伍億元；

 各投標人實收資本額總合不得低
於新臺幣壹拾億元

合
作
聯
盟

我
國
公
司

外
國
公
司

財
務
資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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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約及其後相關辦理期程

本契約期間自本契約簽訂之日起算，至地上權存續期間屆滿之日止。

簽約

地上權
設定

點交

單獨投標人或合作聯盟投標人應於得標日次日起30日內簽訂本契約。

甲方應於本契約簽訂日起10日內以書面通知乙方指定點交日。
乙方應於指定點交日當日完成點收。

開始計收土地租金

乙方應於完成點交之日起30日內會同甲方向地政機關辦理完成本基地
之地上權設定登記。

地上權存續期間：地上權存續期間為50年，起迄日
以土地登記簿記載為準。

契約期間

契約
屆滿

乙方應於契約屆滿之次日起30日內辦理地上權塗銷登記，並將本基地返還予
甲方。

除本契約另有約定外，乙方並應將建物資產無償移轉予甲方。

期滿無續約制

所有權登記
預告登記

乙方於本基地之所有建物，應於使用執照核發之日起180日內，以乙方
為建物所有權人名義辦竣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

乙方應於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完成之日起7日內，會同甲方辦理本基
地建物所有權之預告登記

辦理期程



15本簡報資料僅供投資者評估參考，實際資訊仍以正式公告招標文件為準。

相關費用

得標人須繳付市府之相
關費用

權利金

權利金底價為新臺幣28億880萬元整，以最高投標權利金總價金額計收。

權利金分3期繳付：

 第1期權利金：於簽訂之日起5日內繳付權利金 30%。

 第2期權利金：於契約簽訂之日簽約日起滿1年繳付權利金 30%。

 第3期權利金：於契約簽訂之日簽約日起滿2年繳付權利金 40%。

申請

保證金
投標保證金為新臺幣1億5000萬元整，投標人應於提送投標文件前完成繳納。

履約

保證金
 得標人應於本契約簽訂日前5日之前，繳付履約保證金新臺幣3億元整。

獲選為得標人

投標階段

建物拆除

綠化照明

 得標人應負擔本府辦理本基地舊市議會建物(中正區忠孝西路一段二號)拆除、簡

易綠化、簡易照明等相關費用，計新臺幣870萬元整，，並應於繳納第1期權利金

時併同繳付。

得標人須繳付市府之相關費用(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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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費用

完成土地點交

得標人須繳付市府之相關費用(2/2)

 供本府無償使用之文化觀光設施，其土地租金自完成點交予本府之日起

按建築樓地板面積占建築坐落土地建築總樓地板面積之比例減免

土地

租金

 土地租金自本契約第4.1.2條約定之完成點交日起算。

 土地租金按訂約當期土地公告地價年息5%計收，並應依本契約第

5.2.2.1條約定計算應繳總額。

 每年土地租金漲幅相較前一年度調整6%，且不得逾當年度公告地價年

息5%，超出部分不予計收。

區位
土地租金

(以105年公告地價為例估算)

A 22,896,000 元

E1 17,635,863 元

E2 4,660,599 元

小計 45,192,462 元

契約第5.2.2.1條

除第1年及最後1年之土地租金外，本標的

土地租金之計算均自每年1月1日起至12月

31日止。如當年度土地使用期間不滿1年者，

其土地租金依當年度使用日數與該年度總

日數比例計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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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
收件

資格
審查

歡迎業界先進踴躍參與投標

資格審查日期： 105年9月8日下午2時整

投標文件應於105年9月8日上午11時整前，送達或寄達臺北市政府聯合採購發

包中心

對招標文件有疑義者，請於105年8月5日下午 5 時前，以書面向招標機關釋疑

於105年9月7日前，向臺北市政府聯合採購發包中心洽購招商文件

(105年7月22日以前請至臺北市市府路1號3樓西南區低層棟購買，105年7月25日以

後適逢該中心辦公室進行裝修，請至臺北市市府路1號2樓南區購買)

投標須知附件十一～二十一檔案置於臺北市政府聯合採購發包中心及財政局網站供

投資人下載

 105年7月11日公告招商
公告
招商

招標
文件
購買

疑義
釋疑

評選（簡報）作業 開啟價格標 簽約

一次投標．分階段開標
（資格審查、投資計畫書評選、開啟價格標）

本府另行通知後續作業期程




